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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本科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 
 

为提高学院本科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成效，特制定学院本科教学质量持续改

进工作机制。 

一、持续改进的主要内容 

持续改进的主要内容有：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师资队

伍和支持条件，其支撑关系如图 1所示。 

二、持续改进的组织机构 

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是保证学院本科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组织机构，定期

组织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等进行审查评价。专业负责人

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持续改进的执行者，负责本专业相关

教学要素的调研分析、数据统计、课程体系制（修）定、课程大纲制（修）定、

课程达成度评价等具体工作。 

三、持续改进的逻辑关系 

持续改进逻辑关系如图 2所示。学生学习成效是持续改进的核心，人才培养

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和支持条件是持续改进的路径。通过对学

生学习过程中的状态进行跟踪，评价学生的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并根据分析

评价的结果改进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师资能力和支持条件等。主要表现为三个

宏观循环和一个微观循环。宏观循环为：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评价驱动培养目标的

持续改进；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驱动毕业要求的持续改进；毕业要求的达成度评

价驱动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和支持条件的持续改进。微观循环包括课程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的持续改进。人才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评价见《河南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评价与制（修）订实施细则》，毕业要

求达成度评价见《河南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专业毕业要求制(修)订及

达成情况评价实施细则》，课程体系及课程达成度评价见《河南理工大学电气工

程与自动化学院专业课程体系制（修）定及评价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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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学要素的支撑关系 



 
 

图 2 持续改进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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